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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民黨黨章 

中華民國 108 年 1月 29 日修正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壹章  總則 

第一條  本黨定名為親民黨（英譯 People 

First Party）。 

第一條  本黨定名為親民黨（英譯 People 

First Party）。 

第二條  本黨黨旗定為橘底白字，中間鑲

以白色親民黨字樣。 

本條新增 

第三條  本黨以匯集台灣民意，促進兩岸

和平發展，並篤行實現本黨綱領為宗旨，

為全國性民主政黨。 

第二條  本黨以匯集台灣民意，促進兩岸

和平，並篤行實現本黨綱領為宗旨，為

全國性民主政黨。 

第貳章 黨員 

第四條  凡年滿十六歲，認同本黨綱領，

志願服膺本黨黨章之規定，得登記為本黨

黨員，黨員入黨辦法另定之。 

第三條  凡年滿十六歲，認同本黨綱領，

志願服膺本黨黨章之規定，得登記為本

黨黨員，黨員入黨辦法另定之。 

第五條 黨員之權利如下： 

  一、依據本黨規章取得選舉、被選舉及

罷免之權利。 

  二、對本黨活動有參與之權利。 

  三、在黨內會議有發言、提案及表決之

權利。 

  四、有接受本黨提名與輔選之權利。 

  五、對本黨有提出興革建議之權利。 

  六、有享受本黨各種福利之權利。 

 

第四條 黨員之權利如下： 

（一）依據本黨規章取得選舉、被選舉及

罷免之權利。 

（二）對本黨活動有參與之權利。 

（三）在黨內會議有發言、提案及表決之

權利。 

（四）有接受本黨提名與輔選之權利。 

（五）對本黨有提出興革建議之權利。 

（六）有享受本黨各種福利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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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黨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本黨黨章，服從本黨之決議。 

  二、宣揚本黨綱領，爭取民眾認同。 

  三、參與組織活動及本黨指派之工作。 

  四、支持本黨推薦候選人。 

  五、推薦志同道合者加入本黨。 

  六、繳納黨費。 

第五條  黨員之義務如下： 

（一）遵守本黨黨章，服從本黨之決議。 

（二）宣揚本黨綱領，爭取民眾向心。 

（三）參與組織活動，擔任本黨指派之工

作。 

（四）支持本黨推薦候選人之義務。 

（五）推薦志同道合者加入本黨。 

（六）繳納入黨費及年費。 

第七條  黨員得以書面方式聲明退黨。退

出後，可依第四條規定再成為本黨黨員。 

第六條  黨員得以書面方式聲明退黨。退

出後，可依第三條規定再成為本黨黨員。 

第參章  組織 

第八條 本黨之執行方式及組織運作，採

取民主方式。 

第七條 本黨之執行方式及組織運作，採

取民主方式。 

第九條 本黨之組織分中央及區域二級制

為原則。 

  各級組織之結構如下： 

  一、中央級設全國委員會及中央決策委

員會。 

  二、區域級設服務處。 

    本黨得依族群、社團類別等設直屬服

務單位，其組織層級相當於區域級服務

處。 

    本黨於各級議會得設議會黨團。 

    前二項組織另定之。 

第八條  本黨之組織分中央、縣市(包括直

轄市、省轄市)及鄉鎮市區三級制為原則。 

      各級組織以各級委員會為最高決策

機關，執行委員會為執行機關。 

第九條  各級組織之結構如下： 

（一）中央級：全國委員會及中央執行委

員會。 

（二）縣市級：縣市委員會及縣市執行委

員會。 

（三）鄉鎮市區級：鄉鎮市委員會及鄉鎮

市區執行委員會。 

第十條  本黨得設婦女、青年、勞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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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海外、客屬、金馬地區、少數民

族或其他直屬特種黨部，其組織層級相

當於縣市黨部。 

     本黨於各級議會設議會黨團。 

     前二項組織另定之。 

第十條 本黨中央黨部地址設於中央政府

所在地。 

第十一條  本黨中央黨部地址設於中央政

府所在地。 

第肆章  全國委員會 

第十一條  全國委員會為本黨最高決策機

關，代為行使黨員大會職權，會議至少每

兩年由主席召集並主持之，必要時得由主

席或全體委員四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臨

時會議。如主席未能視事時，由副主席代

行之。 

    前項全國委員會議召開得以實體或網

路方式為之。 

第十二條  全國委員會為本黨最高決策機

關，會議每六個月由主席召集並主持

之，必要時得由主席或全體委員四分之

一以上連署召開臨時會議。如主席未能

視事時，由副主席代行之。 

第十二條  全國委員會之組成如下： 

  一、由全體黨員票選產生之委員。 

  二、具以下資格之一者，得指定為全國

委員： 

    1、現任中央及縣市民意代表之黨員。 

    2、現任中央與地方政務官之黨員。 

    3、現任中央黨部一級主管以上之黨

員。 

    4、現任縣、市及鄉、鎮、市行政首長

第十三條  全國委員會之組成如下： 

（一）現任或曾任中央及縣市民意代表之

黨員。 

（二）現任或曾任中央與地方政務官之黨

員。 

（三）現任或曾任中央黨部一級主管之黨

員。 

（四）現任或曾任縣、市及鄉、鎮、市行

政首長之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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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黨員。 

    5、現任區域級服務處及直屬服務單位

處長之黨員。 

    6、族群、全國社團及工、商、學、農、

漁、勞、文化、醫護、藝術界及資

訊科技等各界具代表性之黨員。 

（五）現任或曾任縣市黨部及直屬特種黨

部主任委員之黨員。 

（六）全國社團及工、商、學、農、漁、

勞、文化、醫護、藝術界具代表性之

黨員。 

第十三條  全國委員會職權如下： 

  一、修訂本黨黨章。 

  二、修訂本黨綱領。 

  三、議決本黨合併或解散。 

  四、受理及議決提案。 

  五、聽取並檢討中央決策委員會之工作

報告。 

  六、聽取並檢討各級議會黨團及縣市以

上行政首長之工作報告。 

    前項除第一款至第三款應有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外，其餘事項應有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  

第十四條  全國委員會職權如下： 

（一）修訂本黨黨章。 

（二）議定本黨綱領。 

（三）聽取並檢討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工作

報告。 

（四）聽取並檢討中央、直轄市市議會黨

團及縣市以上行政首長之工作報

告。 

（五）受理及議決提案。 

（六）選舉、罷免中央執行委員。 

（七）議決重大之紀律案。 

 

第伍章  中央黨部 

第十四條  本黨設中央決策委員會，置委

員十一人，除主席、副主席為當然委員

外，其餘由主席提名，經全國委員會議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

之同意，任期二年，得連任之。 

第十五條  本黨設中央執行委員會，置委

員二十一人，候補委員五人，皆由全國

委員會直接選出，任期二年，連選得連

任。 

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必須具備條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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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 

（一）具現任中央民意代表身分者九人。 

（二）具現任地方民意代表身分者五人。 

（三）具現任行政首長、政務官、黨務主

管身分者五人。 

    前三項身分產生之委員，其單一性別

在委員總數中以不得低於四分之一為原

則。 

    立法院、國民大會及直轄市議會等之

黨團代表、縣市長及中央部會首長以上

之政務官，經主席邀請得列席中央執行

委員會。 

第十五條  本黨置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

人，主席由全體黨員直接選舉產生，副主

席由主席提名，報請全國委員會備查。主

席、副主席為當然全國委員會委員及中央

決策委員會委員，任期四年，連選得連

任。主席出缺時，所餘任期未滿六個月

者，由副主席為代理主席；所餘任期超過

六個月者，應於一個月內舉辦全體黨員投

票補選之。 

    前項代理主席或補選產生之主席，其

任期均至原任期為止，但任期超過一年

者，視為一屆。 

 

第十六條  本黨置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

人，主席由全體黨員直接選舉產生，副

主席由主席提名，報請全國委員會備

查。主席、副主席為當然全國委員會委

員及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任期二年，

連選得連任。主席出缺時，所餘任期未

滿六個月者，由副主席為代理主席；所

餘任期超過六個月者，應於一個月內舉

辦全體黨員投票補選之。 

    前項代理主席或補選產生之主席，其

任期均至原任期為止，但任期超過一年

者，視為一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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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本黨主席之罷免，由全國委員

會委員三分之一連署提案，三分之二委員

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同意始得通過。 

第十七條  本黨主席之罷免，由全國委員

會議議決之。主席罷免案由全國委員會

委員二分之一連署提案後召開，經全國

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出席，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同意，罷免案始得完成。 

 

第十七條  中央決策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執行全國委員會之決議。 

  二、制訂及執行選舉策略。 

  三、研擬政策綱要。 

  四、制訂本黨內規。 

  五、編製預算及決算。 

  六、議決重要人事案。 

  七、輔導區域級服務處及直屬服務單位

之黨務。 

第十八條  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執行全國委員會之決議。 

（二）制訂及執行選舉策略。 

（三）研擬政策綱要。 

（四）制訂本黨內規。 

（五）編製預算及決算。 

（六）議決重要人事案。 

（七）輔導地方黨部及直屬黨部之黨務。 

第十八條  中央決策委員會每月至少定期

開會一次，會議採合議制。 

第十九條  中央執行委員會每星期定期開

會一次，會議採合議制。 

第十九條  本黨得設顧問若干人，由主席

聘任之。其職權如下： 

  一、針對本黨重大政策提供意見。 

  二、受邀列席中央決策委員會議。 

 

第二十條  本黨設置國是顧問，由中央執

行委員會聘任之。 

  國是顧問之職權如下： 

  （一）針對本黨重大政策提供意見。 

  （二）受邀列席中央執行委員會接受諮

商。 

第二十條  中央黨部置秘書長一人，副秘

書長若干人，由主席任免，送中央決策委

第二十一條  中央黨部置秘書長一人，副

秘書長一至二人，由主席任免，送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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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備查，其任期與主席同。中央黨部所

屬各一級工作單位置主管若干人，其任免

方式亦同。 

執行委員會備查，其任期與主席同。中

央黨部所屬各一級工作單位置主管若干

人，其任免方式亦同，中央黨部組織規

程另定之。 

第陸章  區域級服務處 第陸章  地方黨部 

第廿一條  區域服務處係本黨區域級服務

機關，處長由中央黨部提名，送中央決策

委員會備查。 

    前項區域級服務處內部組成方式，由

服務處提報中央決策委員會同意後施行。 

第廿二條  縣市委員會及鄉鎮市區委員會

為縣市黨部及鄉鎮市區黨部之最高決策

機關，每六個月由主任委員召集會議一

次，必要時得由主任委員或全體委員四

分之一以上連署召開臨時會議。如主任

委員未能視事時，由執行長代行之。 

（本條刪除） 

 

第廿三條  地方委員會組成如下： 

（一）現任或曾任該地中央民意代表之黨

員。 

（二）現任或曾任地方民意代表之黨員。 

（三）現任或曾任地方行政首長之黨員。 

（四）現任或曾任地方黨部主任委員、執

行長之黨員。 

（五）現任或曾任地方政府政務官之黨員。 

    第二款所指現任及曾任地方民意代

表，在縣市委員會為縣市議員以上之民

意代表，在鄉鎮市區委員會為鄉鎮市民

代表以上之民意代表。第三款所指現任

及曾任地方行政首長，在縣市委員會為

鄉鎮市長以上之行政首長，在鄉鎮市區



8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委員會為村里長以上之行政首長。 

第廿二條  區域級服務處職權如下： 

  一、協助本黨服務地方，開展社會關係，

爭取民眾認同。 

  二、策劃及輔助本黨候選人競選活動。 

  三、執行中央決策委員會之交辦事項。 

第廿四條  地方委員會職權如下： 

（一）聽取並檢討執行委員會之工作報告。 

（二）聽取並檢討地方議會黨團之工作報

告。 

（三）受理及議決提案。 

（四）選舉、罷免執行委員。 

（本條刪除） 

 

 

第廿五條  縣市黨部執行委員會置執行委

員九至十五人，候補委員三人，由縣市

委員會委員選舉產生；鄉鎮市區黨部執

行委員會置執行委員五至九人，候補委

員二人，由鄉鎮市區委員會委員選舉產

生；但單一性別在委員總數中以不得低

於四分之一為原則。 

    地方委員會置主任委員、執行長各一

人，主任委員由該地區全體黨員直接選

舉產生，為當然執行委員，任期二年，

連選得連任。執行長由主任委員任命，

任期與主任委員同。 

    地方黨部之組織另定之。 

（本條刪除） 

 

第廿六條  各地方黨部在不牴觸本黨黨章

及執行範圍內，享有自治自主之決定權。 

第柒章  推薦參選 

第廿三條  本黨各級公職人員候選人之推

荐應以民主化、制度化原則為之。 

第廿七條  本黨各級公職人員候選人之推

荐應以民主化、制度化原則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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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四條  本黨推荐之各級公職人員候選

人產生之方式為初選提名、徵召及開放三

種。其審查及產生辦法另定之。 

第廿八條  本黨推荐之各級公職人員候選

人產生之方式為初選提名、徵召及開放

三種。其審查及產生辦法另定之。 

（本條刪除） 

 

第廿九條  經本黨推荐參與各級公職人員

選舉之黨員，不得具有其他政黨黨籍。 

第捌章  評議 第捌章  監察 

第廿五條  本黨黨員或各級組織之黨務運

作有違背黨章、決議或破壞本黨名譽之情

事，各級組織得提案送交評議委員會為適

當之處分。 

    各級組織之活動或黨員之言行，對本

黨有貢獻者，應予獎勵。 

    前兩項之獎懲辦法由評議委員會另定

之。 

第三十條  各級組織之黨務運作有違背黨

章、決議或破壞本黨名譽之情事，各級

黨部得送交監察委員會為適當之處分。 

    各級組織之活動或黨員之言行，對本

黨有貢獻者，應予獎勵。 

    前項之獎懲辦法由監察委員會另定

之。 

第廿六條  評議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

由主席提名，送中央決策委員會同意任命

之，任期與中央決策委員同。 

    評議委員互推一人為主任委員。 

第卅一條  監察委員會置委員九至十五

人，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聘請立場公正之

黨內外人士組成，監察委員為無給職，

任期與中央執行委員同。監察委員互推

一人為主任委員。 

第廿七條  評議委員會職權如下： 

  一、議決黨員之處分及獎勵。 

  二、仲裁本黨黨員與各級組織間之重大

爭議。 

  三、仲裁本黨中央及地方組織間之重大

爭議。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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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解釋黨章。 

     黨員對於評議委員會之裁定，認為違

反黨章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提

起申訴。 

     前項申訴案經裁定後，不得就同一事

由再提出。 

第玖章  經費 

第廿八條  本黨經費來源： 

  一、黨費新台幣一千元整。 

  二、依法收受之政治獻金。 

  三、政黨補助金。 

  四、為宣揚本黨理念所為之出版品、宣

傳品銷售或其權利授與、讓與所得

之收入。 

  五、收入所生之孳息。 

第卅二條 本黨經費來源： 

（一）入黨費及年費。 

（二）捐款。 

（三）其他收入。 

第廿九條  本黨財務公開、透明，其經費

及收入來源、會計制度、財產及財務狀況

決算書表之申報，均應依政黨法相關規定

辦理。 

第卅三條 本黨財務公開、透明，每年經

費收支報表需委請會計師查核，簽證並

公布之。 

第拾章  附則 

第三十條  黨章之修訂須經全國委員會出

席人數三分之二通過。 

    本黨黨章自通過日起實施。 

第卅四條 黨章之修訂須經全國委員會出

席人數三分之二通過。 

    本黨黨章自通過日起實施。 

 


